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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认定与管理
办法（修订稿）》的修订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是本市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开展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、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前沿交叉技术研究的高水平科技创新基地。自2023年《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认定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京科发〔2023〕22号）实施以来，在集聚优势创新资源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“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”有关精神，服务北京（京津冀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，结合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认定与管理实际，对现行管理办法部分条款进行修订。
2、 主要修订内容
新修订管理办法与现行管理办法的章节保持一致，包括“总则”“职责”“申报与认定”“运行与评价”“附则”，主要修订企业申报条件、认定程序、安全生产等内容，具体如下。
一是优化申报条件。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对以企业作为依托单位申报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，适当调整营业收入、研发费用等相关要求。
二是完善认定程序。优化精简专家评审环节，减轻创新主体负担、提升认定效率。对落实国家重大战略、服务本市重点攻关任务布局的实验室，增加推荐渠道。
三是筑牢安全底线。落实依托单位对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安全生产等工作的主体责任，全力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，确保实验室安全稳定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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